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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 疫情期间，不少校外
培训机构将线下课程转为线上课
程，但一些家长认为这样学习效
果不佳。近日，市民吴女士和王
女士在向孩子所在的培训机构提
出退费和异议时，均未得到支持。

课程由线下转为线上
课时费照收效果不佳

去年12月，吴女士在天一教
育平顶山分校为孩子报名参加
专升本集训（当月至 2020 年 6
月），集训费、住宿费等共交
15800 元。当时，老师承诺面授
课程、小班教学。40多天面授课
后，疫情突然暴发，该校停课
了。2月中下旬，该校老师在微
信群里通知开始上网课，但并没
说网课费用的事。“网课开课后，
效果明显不如面授课。面授课

时，老师盯着班里 20 多个学生
一个一个过关；线上教学，一个
老师要教上百个学生。”吴女士
说，5 月中下旬，她看到微信群
里有学生议论课时费的事，她
与孩子的老师沟通，希望退一
些费用。

该校老师解释，当前形势
下不能上面授课，上网课老师
付出的人力、物力等比面授课
还多，不能退费用，但高考延期
这一个月的授课不再收费。

6月 10日，记者与该校崔老
师联系。崔老师表示，受疫情
影响，他们学校迫不得已改为
线上授课。关于培训费用的制
定标准以及增免是由总部决
定的，他们没有权限。目前，该
校虽不能退费，但延期一个月
授课不收费、免费资料邮寄等
也是优惠。

市民王女士反映的也是培
训费争议的问题。王女士的孩
子参加的是蜜蜂教育高三课程

集训，今年元旦前预付了高考
前的集训费。由于疫情，她理
解教育机构授课由线下转为线
上，但从教学的效果来讲，线下
课程转线上课程是一场不等价
的交换。一个多星期前，在培
训机构通知交纳高考延期的培
训费时，她提出网课与线下小
班课的差异，希望交费时能给
予优惠，对方却不同意。

记者找到蜜蜂教育负责招
生的师先生。师先生表示，在
通知学生上网课的信息中，他
们已告知线上直播课的费用按
正常课程消耗，老师备课很充
分，每天督促学生起床、学习，
丝毫没有松懈，还增加了周六
的课时。他们不能支持王女士
想法，是因为学校已告知正常
收取费用，王女士没有提出异
议。当时王女士如果有异议，
学校可以办理退费手续；既然
选择上线上课程，就是认可了正
常收费。

校方通知为新合同要约
未提出异议即视为接受

记者了解到，目前很多培训
机构采取的是预付费制。那么，
疫情是否适用于不可抗力原
则？遇到这种特殊因素，又该怎
么办呢？

河南大乘律师事务所的李
军律师认为，疫情适用于不可抗
力原则，但也不意味着形成合同
的双方可以随意违约或解约。
依据《合同法》中的有关规定，家
长向培训机构交钱，意味着双方
建立了合同关系。发生疫情后，
校方通知“线下转线上教学”是
新的合同要约，家长当时没有提
出异议，履行了校方的要约内
容，视为接受要约内容，新合同
成立。如果家长有异议，应及时
提出不接受对方的服务内容，以
便维护自己的利益。

校外培训课线下转线上，课时费能照收吗？
律师：通知为新合同要约，未提出异议即视为接受

□记者 李霞

本报讯 6月 10日，市民张女士向
本报反映，五一路东段路灯安装上已几
个月了，但没有投入使用，晚上附近居
民通行不便。

数十盏路灯在五一路东段育新幼
儿园五一路分园至新华路之间。在附
近做生意的王先生说，路灯是春节前安
装的，刚开始亮了几天，后来一直没有
亮过。

记者从市路灯管理所得知，五一路
东段的路灯属于五一路东延工程项目，
还未正式移交，应由卫东区住建局负
责。卫东区住建局办公室刘先生表示，
五一路东延工程没有结束，路灯还未正
式启用，可与市住建局联系。市住建局
工程科张科长介绍，五一路东延工程处
于竣工验收阶段，他们已协调好施工单
位，让路灯尽快亮起来。

昨天晚上8时，五一路的路灯仍没
有亮。

五一路路灯数月不亮
居民夜晚出行不便

来电即回

公交线路改变 乘车不便

昨天，市区常女士向本报反映称：
“市区8路公交车最近几天不经过西平
郏路至井营路段了，附近居民出行要走
很远，很不方便。”

昨天上午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市
公交热线联系，丁女士说：“此路段修
路，没有彻底完工，施工方在路上安装
了铁门，等道路彻底完工后，会恢复线
路。”

公厕经常关门 市民如厕不便

昨天，微友“萝卜干”向本报反映：
“市区开源路与黄河路交叉口东北角的
公厕经常关门，附近商户、居民如厕不
便，希望公厕能尽快正常使用。”

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湛河区环卫
局张先生联系，他说：“因该公厕附近没
有自来水管网，后接入附近村庄的水
网，但水压不稳定，村民用水时厕所就
需要停水，只能暂时关门。”

垃圾无人清理 气味难闻

昨天，市民邓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反
映：“市区中兴路南段 101 号院垃圾无
人清理，四五天了，气味难闻，附近居民
不敢开窗通风。”

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南环路街道
建兴社区高书记联系，他说：“我们正在
与河南品旭物业公司协商处理。”

6 月 10 日，在市区体育路
南段，几辆汽车横七竖八地停
在道路东侧的非机动车道，不
仅占满非机动车道，而且盲道
也被占三分之二。

在附近居住的市民宋先生
说，机动车随意停放是这里的
常态，让周边的居民出行备感
不便，希望新华区城管执法局
能够尽快治理。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汽车
哪能随意停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签完《房屋买卖三方合
同》（以下简称《合同》），交了定金和
一半的中介费后，才发现超过30年
房龄的房产不能抵押贷款。6月10
日，市民张女士致电本报反映自己
遇到的糟心事。

市民
过户后
抵押房子贷款还债“泡汤”

张女士家住市区新华路北段，
在市区诚朴路与矿工路交叉口上
班，打算在单位附近买套婚房。张
女士通过“58同城”公布的房源信息
找到了平顶山市巨森房地产咨询有
限公司繁荣街店的业务员李女士。

5月中旬，李女士给张女士发

了一套房源信息。5月31日，经过
看房、三方（房东、中介、张女士）协
商，张女士确定买房，签订《合同》。
房价约定为40.7万元，交纳定金 1
万元，违约金为房屋实际成交价的
5%，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张
女士交了一半中介费2000多元。

“我只有20万元，剩余房款想
先借亲朋好友的钱，房子过户后抵
押贷款，然后还钱给亲朋好友。”张
女士说，《合同》签完之后，她开始借
钱，同时向银行咨询贷款事宜，却被
多家银行告知房产房龄超过30年，
不能贷款。

张女士立即与李女士联系，表
示房子不能抵押贷款，她无力买房，
希望退钱。数次协商后，李女士表
示只能退中介费，由于张女士违约，
定金要赔给房东。

“买房时我多次与中介说我只

有20万元，没有缴纳公积金，剩余
房款需要商业贷款；签《合同》时，我
又重复了此事，当时中介工作人员
全部沉默，含糊了过去；虽然我知道
房子是1989年的，但是不知道房龄
超过30年不能商业贷款。”张女士
说，“问题的关键是中介没有说清楚
房龄超过30年无法商业贷款，我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才签了合同，所以
中介费、违约金都不能算数，应该把
钱全部退还给我。”

中介
明确告知此房不能“商贷”

6月 10日上午，记者和张女士
一起来到平顶山市巨森房地产咨询
有限公司繁荣街店，店长林先生、业
务员李女士表示：他们向张女士介
绍房子时就告知她房子是1989年建

成的，不能“商贷”，只能全款购买。
他们曾问张女士如何买房，是贷款
还是全款，张女士表示都可以。在
协商购房过程中，张女士没有明确
告知过他们需要抵押房子贷款。签
《合同》时，张女士和家人选择的是
“一次性付款”，即全款购房协议。

李女士表示，通过协商，公司同
意把已交的中介费退还给张女士。
1万元定金是支付给房东的，他们只
负责保管，正常交易时冲抵房款，但
张女士没有在规定期限（6月 9日
前）办理过户手续，交易失败，张女
士违约，原本房东要求按照合同规
定以房屋实际成交价的5%付违约
金，后来经过协商，房东同意把1万
元定金作为赔偿金。

林先生说：“房屋交易完成前贷
款利息会低一些，如果我们知道张
女士需要贷款，肯定会在交易之前

跟她说的。”

律师
合同未规定
需双方协商退费

河南海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曹振
华表示，《合同》由出卖方（房东）、买
受方（张女士）、居间方（中介，巨森
房产）签订。对房东来说，这份合同
是买卖合同，不是格式合同；对合同
的提供方即居间方（中介，巨森房
产）来说，关于他们的条款才为格式
条款。

然而整个合同并未有关于“所
售房产能不能贷款”的任何条款规
定，而无论是张女士还是李女士，她
们所说的都是口头的，未形成文字，
在各执一词、无证据的情况下，只能
通过协商进行退费。

超过30年房龄的房产不能抵押贷款

房屋交易失败，1万元定金能退吗？


